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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推进全企研发覆盖的实施办法》
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关于推进全企研发覆盖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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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6日




关于推进全企研发覆盖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内部建立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推进渝水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促进渝水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办法。
一、研发机构定义
企业研发机构是企业设立的具有自主研究开发能力的技术创新组织，是从事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改良、技术创新，按照“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设备、有经费、有项目”的“六有”标准建立的研发机构。
二、研发机构主要任务
1.为企业研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新技术；应用高新技术对企业的传统工艺技术进行改造提升；对企业引进的科技成果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2.开展人才交流和合作，为企业培训急需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
3.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研发、设计、试验、测试等服务。
4.开展新方法、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新设计等有效的技术创新措施应用。
三、自建研发机构标准
企业研发机构要符合“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设备、有经费、有项目”的要求，根据企业大小规模，分A、B、C、D、E五个类别。
A类：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在10亿元以上企业研发人数不少于20人或研发设备总价值不低于500万元，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制定了相应制度，上年度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1.5%以上，且不少于5项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在研究项目。
B类：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至10亿元企业研发人数不少于10人或研发设备总价值不低于200万元，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制定了相应制度，上年度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1.5%以上，且不少于4项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在研究项目。
C类：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至2亿元企业研发人数不少于7人或研发设备总价值不低于150万元，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制定了相应制度，上年度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2.0%以上，且不少于3项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在研究项目。
D类：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企业研发人数不少于5人或研发设备总价值不低于100万元，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制定了相应制度，上年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2.0%以上，且不少于2项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在研究项目。
E类：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企业研发人数不少于5人或研发设备总价值不低于50万元，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制定了相应制度，上年度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2.0%以上，且不少于1项产品、技术、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在研究项目。
四、研发机构认定
1.申报。企业对符合要求的研发机构自愿提出认定申请。申请须提交《渝水区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材料要求齐全、规范、真实、有效。
2.认定。区科技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认定工作。委托机构依据认定条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研发机构名单报区政府审核。
3.公布。区科技局对区政府审核认定的企业研发机构统一核发“渝水区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证书”。
四、政策支持
1.全程辅导培育。区科技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有意向建立研发机构的企业实行上门一对一辅导。并全程辅导企业研发费用归集填报和提供申报科技型中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服务。
2.优先申报项目。支持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优先申报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优先立项并推荐上报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优先提供融资担保等服务。
3.实现资源共享。鼓励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加入产业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参与政产学研用合作，开展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省、市、区级重大产业技术项目攻关。
4.中心（实验室）认定奖励。对当年新认定为国家级和省级的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
5.强化激励示范。（1）激励奖。对认定符合各类别建有“有人员、有场所、有设备、有经费、有项目”研发机构的企业。每年给与企业会计及相关人员0.5万元奖金；（2）优秀奖。由区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报区政府确定，每年评选出优秀研发机构30个。其中：一等奖1个，奖金20万元；二等奖3个，奖金15万元；三等奖6个，奖金10万元；优胜奖20个，奖金5万元。（评审细则由区科技局另行制定）
五、其他
1.规模以上企业应当建有研发机构。
2.本办法所需资金由科技专项资金里支出。
3.本办法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
4.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渝水区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认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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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渝水区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认定申请表
	研发机构名称
	
	机构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负责人手机
	

	企业名称
	
	是否高企
	

	是否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所在
属地
	
	所属行业
	

	主要产品
	

	企业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企业职工数
	人
	
	研发场地面积
	平方米
	

	上年度销售收入
	万元
	
	上年度研发投入
(备注1)
	万元
	

	上年度利税总额
	万元
	
	近三年累计研发项目数 
（包括企业立项项目）
	项
	

	大型研发仪器、设备数量（单价3万元以上）
	台或套
	
	累计专利申请数
	件
	

	研发仪器、设备原价值
	万元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研发人员数
	人
	
	累计获得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高级职称人员数
	人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
	件
	

	其中硕士以上学历 
（含硕士）人员数
	人
	
	软件著作权数
	件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属地（盖章）
年     月      日
	渝水区科技局（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表中“上年度研发投入”，是规上企业的按统计年报确认的数据填写，其他企业
按税务部门确认的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额填写
2.企业、各属地、区科技局各一份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手机：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6日印发



— 15 —

image2.png




image1.png




